
〔2020〕36 号

关于发布《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专项机构投资人

遴选细则（2020 版）》的公告

为进一步完善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制度安排，提升定向发行投

资交易便利，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组织市场成员修订《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专项机构投资人遴选细则（2020 版）》，经第四

届债券市场专业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交易

商协会将根据基础设施平台系统准备情况发布专项机构投资人

名单。

附件：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专项机构投资人遴选细则（2020

版）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20 年 12月 31 日



附件：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专项机构投资人遴选细则

（2020版）

（2015年11月经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7月经第四届债

券市场专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2020年12月经第四届债券市场专业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专项机构投资人（以下简

称专项机构投资人）遴选程序，促进投资人队伍建设，加快推进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8〕

第1号）以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简称交易商协会）相

关自律规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专项机构投资人，是指除具有丰富的债

券市场投资经验和风险识别能力外，还熟悉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风

险特征和投资流程，具有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自愿接受交易

商协会自律管理的合格机构投资人。

    第三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合格机构投资

人可成为专项机构投资人：

    （一）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

    （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结算代理人；

    （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机构；

    （四）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核心交易商；

    （五）过去12个月债务融资工具月度平均持有量达20亿元以



上；

    （六）过去12个月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月度平均持有量达5亿

元以上（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及农村合作银行、信用合

作社、信用联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月度平均持有量达10

亿元以上）；

    （七）过去12个月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现券交易规模达50亿元

以上；

    （八）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认定的其他专项机构投

资人。

    第四条 交易商协会秘书处根据本细则第三条的条件遴选专

项机构投资人名单，经债券市场专业委员会评议后发布。

    专项机构投资人名单动态调整，满足本细则第三条所列条件

之一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合格机构投资人可随时向交易商协会秘

书处申请成为专项机构投资人。

    第五条 专项机构投资人名单原则上每半年评估更新一次，

经债券市场专业委员会评议后发布。

    不再符合本细则第三条或因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部门或自

律组织暂停债券投资交易相关业务资格的定向投资人，调出专项

机构投资人名单，可继续作为特定机构投资人获取定向披露的信

息，持有或卖出已持有的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第六条 本细则由交易商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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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专项机构投资人申请表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号码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符合的遴选标准

申请人已认真阅读《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专项机构投资人遴选细则》，并

确认自身符合以下遴选标准（打勾）：

□（一）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

□（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结算代理人；

□（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机构；

□（四）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核心交易商；

□（五）过去 12个月债务融资工具月度平均持有量达 20亿元以上；
□（六）过去 12 个月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月度平均持有量达 5 亿元以上
（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及农村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信用联

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月度平均持有量达 10亿元以上）；
□（七）过去 12个月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现券交易规模达 50亿元以上。

相关证明材料 （可另附）

申请人在此承诺：

1、申请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2、申请人本次申请成为专项机构投资人已取得所有必要的内部批准。
3、申请人已认真阅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定向发行注册工作规程》及《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专项机构投资人遴选细则》，了解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风险特征和投资流程，具有承

担投资风险的意愿和能力，自愿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

4、申请人了解定向投资人管理机制安排，理解并接受若未能持续符合遴选标准，协会可将
其调出专项机构投资人名单。

5、申请人在认购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时，将认真阅读定向募集说明书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
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进行独立分析，并据以独立判断投资价值，

自行承担与其有关的任何投资风险。

6、申请人知悉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渠道，并确认已获得交易商协会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相关系统权限。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